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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工〔2021〕12 号 
 

关于推进职工医疗互助补助和城镇职工 
基本医疗保险同步结算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、卫生健康局，市医保局各派驻机构，市

医保中心，各有关定点医疗机构： 

为进一步推进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工作，实现与城镇职工基本

医疗保险有效衔接，根据市政府与市总工会第 28 次联席会议专

题会议纪要（﹝2021﹞1 号），以及市总工会“关于印发《三明

市第十一期在职职工住院医疗互助活动实施办法》相关条款修改

内容的通知”精神（﹝2021﹞4号），现就做好我市职工住院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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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互助补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同步结算工作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实施对象及范围 

    （一）实施对象:同时参加三明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及

职工住院医疗互助活动的职工。 

（二）实施范围：在三明市辖区内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

参保职工。 

二、具体工作要求 

（一）由市总工会与各有关部门协同配合，做好政策宣传工

作，及时完成工会系统和相关接口改造工作，与医保做好系统对

接；各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确保在每年年底前将次年新一期《职

工住院医疗互助活动名单》通过接口发送给医保部门，在次年 3

月底前将新一期《职工住院医疗互助活动替补名单》通过接口发

送给属地医保经办部门。  

（二）由市医保中心根据职工住院医疗互助补助政策，进行

信息系统改造工作。在我市辖区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参保职工，

出院结算时实现职工住院医疗互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“一

站式”结算。市医保中心通过系统接口实现定期将结算数据回传

给市总工会。因特殊原因未实现“一站式”即时结算的职工医疗

互助补助，仍到属地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窗口申请办理。 

（三）由市卫健委负责对基卫系统进行改造，各定点医疗机

构要按照通知要求做好医院机构 HIS 系统和医保接口改造工作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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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明市总工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2日印发 


